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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级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实施细则

依据院政发[2014]104号《齐齐哈尔医学院按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，结合药学院专业人才培养规划及未来发展的需求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分流工作领导小组

设立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学院院长任组长，教学副院长任副组长，下设办公室，其他成员由药学院相关工作人员组成。

组      长： 韩翠艳 丛凯 

副  组  长： 崔红霞 孔寰宇 

办公室主任： 王栾  梁玉清

成      员： 杨晶  隋小宇  马晓星

二、分流程序

1.本次专业分流工作涉及药学类两个班级，药学类一班46人，药学类二班47人，总计93人，分流专业为药学和药物制剂。

2.根据2022级药学类专业现有班级及人数情况，将药学类一班分流为药物制剂专业，药学类二班分流为药学专业，学生对所在班级专业有调换需求的，需填写分流专业调换申请表（附表1），原则上每班人数不得低于30人，如调整后人数不符合要求，依据药学类学生综合测评成绩（第一学年）进行协调分流。

根据《齐齐哈尔医学院按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按大类招生的学生，因休学等学籍异动不能参加本年级专业分流的，复学后由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分流，新疆籍药学预科同学不参与分流，直接进入药学班。

3.分流时间安排：专业分流说明会定于2023年11月30日 10：00在科技楼5楼学术报告厅召开；专业调换申请表于2023年12月1日前由学委汇总上交教务科；专业分流结果公示时间为3天。

4.审核：公示无异议后，上报教务处审核。

5.执行：审核通过后，第4学期学生按分流后的专业修读。 

三、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四、本细则由药学类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药学院   

2023年11月29日

